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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0-5

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04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及《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

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2月1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A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8040 02036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710 1.036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592,234,297.91 55,532,789.9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46 0.036

注：根据《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

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

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

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05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0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0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6年03月0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03月0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6年03月09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

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

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

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

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

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

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

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

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0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

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28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09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

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2月1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

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

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A 鹏华丰恒债券B 鹏华丰恒债券C 鹏华丰恒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

代码

003280 022207 020636 020112

截 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

相 关 指

标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

位： 人民币

元）

1.0934 1.0237 1.0313 1.0396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514,523,965.92 130,971,748.60 3,572,555.13 4,485,643.9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

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0.049 0.024 0.032 0.039

注：根据《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

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05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0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0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6年03月0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03月0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6年03月09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

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

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

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

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

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

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

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

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0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丰饶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

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饶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2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08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及《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及《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2月2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09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129,486,007.4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5,897,201.4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19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第1次分红

注：根据《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在符合有关基金分

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

润的2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05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0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0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6年03月0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03月0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6年03月09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

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

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

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

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

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

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

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

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0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丰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第1次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盈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74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1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2月1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丰盈债券A 鹏华丰盈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741 02222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1.0656 1.037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57,204,710.50 1,051,501.0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33 0.019

注：根据《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

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

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05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0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0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6年03月0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03月0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6年03月09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

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

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

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

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

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

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

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

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0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金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第1次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3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08月0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华

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2月1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A 鹏华金利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321 02214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908 1.0269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179,115,229.23 11,649,354.9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44 0.019

注：根据《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

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05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0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0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6年03月0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03月0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6年03月09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

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

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

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

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

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

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

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

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03日

关于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

公告

为促进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石油ETF鹏华” ）的市

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

规定，自2026年03月03日起，本公司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石油ETF鹏华（代码：159697）流

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03日

证券代码：603659� � � � � � � � � �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6-013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70,585,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80,724 99.9588 543,775 0.0369 60,716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23,824 99.9550 535,975 0.0364 125,416 0.0086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0,124 99.9404 753,975 0.0512 121,116 0.0084

2.03�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888,324 99.9526 572,275 0.0389 124,616 0.0085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887,724 99.9525 572,275 0.0389 125,216 0.0086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890,324 99.9527 573,775 0.0390 121,116 0.0083

2.06�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03,524 99.9400 756,375 0.0514 125,316 0.0086

2.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17,424 99.9545 546,775 0.0371 121,016 0.0084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17,624 99.9546 546,775 0.0371 120,816 0.0083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11,424 99.9541 552,675 0.0375 121,116 0.0084

2.10议案名称：筹资成本分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10,224 99.9541 550,775 0.0374 124,216 0.0085

2.11�议案名称：发行上市中介机构选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04,724 99.9537 550,675 0.0374 129,816 0.008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71,818 99.9446 549,881 0.0373 263,516 0.018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54,524 99.9571 545,475 0.0370 85,216 0.005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54,724 99.9571 545,675 0.0371 84,816 0.005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54,924 99.9571 552,475 0.0375 77,816 0.00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50,124 99.9568 558,575 0.0379 76,516 0.005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20,413 99.9547 544,687 0.0370 120,115 0.0083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54,524 99.9571 544,875 0.0370 85,816 0.005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44,415 99.9428 667,100 0.0453 173,700 0.0119

10.02议案名称：《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29,399 99.9418 667,100 0.0453 188,716 0.0129

10.03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27,199 99.9416 672,400 0.0457 185,616 0.0127

10.04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54,499 99.9435 644,000 0.0437 186,716 0.0128

10.05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55,993 99.9436 644,606 0.0438 184,616 0.0126

11、议案名称：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859,119 99.9506 622,880 0.0423 103,216 0.0071

12、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64,940 99.9578 516,775 0.0351 103,500 0.0071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21,310 96.0251 3,129,875 1.0135 9,144,297 2.9614

14、议案名称：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932,140 99.9555 571,375 0.0388 81,700 0.0057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824,899 99.9482 668,600 0.0454 91,716 0.00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308,190,991 99.8042 543,775 0.1760 60,716 0.0198

2.01 发行上市地点 308,134,091 99.7858 535,975 0.1735 125,416 0.0407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07,920,391 99.7166 753,975 0.2441 121,116 0.0393

2.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308,098,591 99.7743 572,275 0.1853 124,616 0.0404

2.04 发行方式 308,097,991 99.7741 572,275 0.1853 125,216 0.0406

2.05 发行规模 308,100,591 99.7749 573,775 0.1858 121,116 0.0393

2.06 定价方式 307,913,791 99.7144 756,375 0.2449 125,316 0.0407

2.07 发行对象 308,127,691 99.7837 546,775 0.1770 121,016 0.0393

2.08 发售原则 308,127,891 99.7838 546,775 0.1770 120,816 0.0392

2.09 承销方式 308,121,691 99.7818 552,675 0.1789 121,116 0.0393

2.10 筹资成本分析 308,120,491 99.7814 550,775 0.1783 124,216 0.0403

2.11 发行上市中介机构选聘 308,114,991 99.7796 550,675 0.1783 129,816 0.0421

3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307,982,085 99.7365 549,881 0.1780 263,516 0.0855

4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308,164,791 99.7957 545,475 0.1766 85,216 0.0277

5

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股）股

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308,164,991 99.7958 545,675 0.1767 84,816 0.0275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

事项的议案

308,165,191 99.7958 552,475 0.1789 77,816 0.0253

7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08,160,391 99.7943 558,575 0.1808 76,516 0.0249

8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

构的议案

308,130,680 99.7847 544,687 0.1763 120,115 0.0390

9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08,164,791 99.7957 544,875 0.1764 85,816 0.0279

11

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

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308,069,386 99.7648 622,880 0.2017 103,216 0.0335

12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308,175,207 99.7991 516,775 0.1673 103,500 0.0336

13

关于投保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

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296,521,310 96.0251 3,129,875 1.0135 9,144,297 2.9614

14

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

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

规则（草案）的议案

308,142,407 99.7885 571,375 0.1850 81,700 0.02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中第1、2、3、4、5、6、7、9、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3，该议案关联股东梁丰、宁波胜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阔能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卫、韩钟伟、刘芳、王晓明等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阳、徐贝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8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8

债券代码：128137� � � �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周林、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埃福思智能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丁杰、陶尚、陈

永富持有的长沙埃福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埃福思”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初步测算，本

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对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认定，公司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详细

分析和披露。 此外，预计本次交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鉴于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洁美科技，证券代码：002859）自2026年3月3日（星期

二）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洁美转债，债券代码：128137）自2026年3月3日（星期二）开

市时起开始停牌及暂停转股。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开市起

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

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埃福思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长沙埃福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MA4PRAP6X1

注册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青竹湖路118号金卓产业园14号小型仪表装配厂房101

法定代表人 周林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8月1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光学仪器制造；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光学玻璃

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光学仪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光学玻璃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名称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包括标的公司股东周林、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埃福思智能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丁杰、陶尚、陈永富在内的股东。本次交易对方的

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由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

性，最终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已与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 上述协议为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达成

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予以确定。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

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并督促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本次交易尚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本次交易的《股权收购意向书》；

3、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4、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8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公告编号：2026-009

债券代码：128137� � � �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期间“洁

美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137

2、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3、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5月10日至2026年11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4、暂停转股时间：2026年3月3日至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前一个交易日

5．恢复转股时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后第一个交易日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周林、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埃福思智能装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丁杰、陶尚、陈

永富持有的长沙埃福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

上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自2026年3月3日起至本

次交易预案披露前一交易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137，债券简称：洁美转债）将暂停转股，本次交易

预案披露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停牌，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301191� � � �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6-006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12,315,81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7.7610%，约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的总股

本比例17.8781%）的股东陈曦女士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6年3月24日至 2026年6

月23日）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6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750%，约占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比例0.3774� %。

近日,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菲菱科思”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出具

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股东身份

持有公司股份的

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数量后的总股本比例

陈曦 持股5%以上股东 12,315,810 17.7610% 17.8781%

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69,342,00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454,300股后的总股本

为68,887,700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公司权益分派实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应转增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主体：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 3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根据法律法

规等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具体减持价格将参考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计划基本情况

股东

姓名

减持方式 拟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数量后的总股本比例

陈 曦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不超过260,000 不超过0.3750% 不超过0.3774�%

8、调整说明：若计划减持期间因公司有送红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东拟减持的

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曦女士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前述承诺。

（2）本人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在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可以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方式包括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以及相

关交易规则确定。 在本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前提下，本人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

（3）本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本承诺出具之日后，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承诺将按照最新规定或要求执行。

（4）本人如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意向的承诺，本人将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如未来相关监管规则发生变化需修订本承诺函的，则修订后的承诺函内容亦应满足届时监管规则的要求。 ”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陈曦女士， 就避免其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现在和未来与公司的同业竞争相关事项作

出的承诺如下：

“一、本人除持有菲菱科思股份外，未投资其它与菲菱科思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机构、组织，或从事其它与菲菱科思相同、类似的经营活动；本人未在与菲菱科思经营业务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

企业任职；

二、在本人持有菲菱科思 5%以上股份期间，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

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菲菱科思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

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菲菱科思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菲菱科思产品的业务活动；

三、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与菲菱科思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的商业机会，本人将立即通知菲菱科思，并

将该商业机会让予菲菱科思；

四、本人承诺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菲菱科思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

3、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曦女士就其规范、减少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和避免资金占用出具以下承诺：

“1、本人、本人近亲属、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控制和参股的其他企业/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和参股的其他企业（以下

统称“本人/本企业及关联方” ），将尽量减少、避免与菲菱科思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与独立第三

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菲菱科思与独立第三方进行。

2、本人/本企业及关联方不会以向菲菱科思拆借、占用公司资金或采取由菲 菱科思代垫款项、代偿债务等方式侵

占菲菱科思资金。

3、本人/本企业及关联方与菲菱科思之间必需发生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严 格遵守市场原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

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

4、本人/本企业及关联方与菲菱科思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签订书面合同或 协议形式明确约定，并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菲菱科思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规定，履行各项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在菲菱科思董事会、股

东大 会审议关联交易时，依法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5、本人/本企业及关联方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菲菱科思以及菲菱科思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如因上述关联交易损

害菲菱科思及菲菱科思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本人/本企业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履行赔偿责任。

6、上述承诺在本人/本企业作为菲菱科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

4、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陈曦女士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承诺如下：

“（1）本人将严格履行公开作出并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全部承诺。

（2）如发生未实际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情形，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履行公开

承诺事项或者未能按期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人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

者利益，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4）如因本人未实际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公司

或者其他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通过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或由有权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

为止。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

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拟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

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来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能

够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拟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曦女士未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披露中作出的相关承诺。

（三）本次拟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拟减持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上述股东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